打显村委会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学校（打显村教学点）租赁合同














































签订时间 ：           年  月    日

甲方（出租方）：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打显村委会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                                        
地址：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打显村委会打显村        
联系电话:                                           

乙方（承租方）：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法人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电话:                                           

第一条 租赁标的物 
1.1甲方将位于打显村内的闲置校舍（含附属场地）出租给乙方使用，具体包括：主教学楼  3  栋，建筑面积   733.71   ㎡，土地面积   9573   ㎡。
第二条 租赁用途及限制
2.1 乙方用途
2.1.1现状使用：标的为教育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闲置校舍，乙方初始使用不得超出教育及公益范畴，未经审批不得商用；
2.1.2意向发展：根据该镇城镇发展规划及产业发展定位，本标的后期拟谋划农文旅融合项目，乙方须全力配合该镇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推进，依法依规完成规划调整、用地用途变更等法定审批流程，如日后涉案地块被列为商业用地，从规划审批之日起合同租金按商业用地支付，甲乙双方重新委托有资质第三方评估租金价格，重新调整资金金额，如双方对评估价格打不成一致意见，可解除合同，评估报告出具之日起30日内双方未针对该评估价格达成书面的补充协议则评估报告出具的第30日视为合同解除之日。；
2.1.3合规承诺：未取得完整审批文件前，不得进行任何改变用途的扩建、经营行为，违规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责。  
2.1.4 如乙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或拖延履行本条2.1.2款约定的审批配合义务，经甲方书面催告后仍未纠正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已支付的租金和押金不予退还，并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2禁止行为：从事违法、污染环境生产、擅自改建主体结构或转租损害村集体利益的其他行为。
2.3 乙方违反本合同2.2条约定擅自转租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乙方已支付的租金和押金不予退还，并应按当年租金的3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要求次承租人立即搬离。

第三条 租赁期限
3.1 租期: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总租期     年。
3.2 若土地用途从教育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属于租赁合同核心条款（用途、期限、权利义务）的重大变更，根据《民法典》第543条及产权交易合规要求，需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2.1 若原租赁期限未届满，补充合同可约定“变更后商业用途的租赁期限自土地用途变更审批完成、不动产登记变更之日起计算，至原合同约定的租赁终止日止”，剩余年限不得超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租法定最高年限（20年）。
3.2.2 若需延长租赁期限，需在法定上限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租最长20年（含本数））协商确定，并明确延长后的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4 期满后乙方可优先续租，须提前3个月书面申请。
3.5 签订合同6个月内乙方必须进场经营，1年内必须达到经营条件，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已经支付的租金。
第四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4.1 年租金：人民币  叁万 元整（￥ 30000 ）。每 5 年递增10%  ，租期最高 10 年。 
4.2 支付方式：按年支付，首期年租金于合同签订后10日内支付；后续每年租金应于当期租赁期限届满前1个月的第15日前支付。
4.3 甲方账户信息：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关于租金税费：如乙方要求甲方开具租金发票，甲方应予以配合，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在支付租金时一并支付相应税费。  
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
甲方义务：
5.1 保证房屋产权清晰，无纠纷。  
5.2 交付时确保房屋通水、电、路（现状描述：水电路均通）。  
乙方义务：  
5.3 自行承担租赁期内的水、电、燃气、物业费、供暖费、网络费等因使用租赁物产生的一切费用。
5.4 装修、改建需书面申请并经甲方同意，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1）未形成附合的装修装饰物，乙方可自行拆除，但应恢复租赁物原状；（2）已形成附合的装修装饰物，无偿归甲方所有，甲方无需给予乙方补偿。
5.5 承租期内承租方不得将闲置校舍（含附属场地）转租、转让、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
5.6 租赁期内，乙方为案涉闲置校舍（含附属场地）实际管理人，该场地内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涉，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燃气使用不当、场地内摔倒等引发的乙方人身损害情形，甲方均不承担责任。 
5.7 乙方对自身及经其许可使用租赁物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因乙方及其许可使用人的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第三方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若因此导致甲方遭受损失的，乙方应全额赔偿。

第六条 维修责任 
6.1 租赁期间，房屋主体结构及主要附属设施（含水电路主干系统）的自然损耗维修义务由甲方承担；乙方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日常维修（包括但不限于门窗、卫生洁具、照明设备等）由乙方自行负责。但因乙方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每日按欠款金额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暂停提供水、电等基础服务；超30日甲方可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所欠缴付费用总额的30%(以出租方实际损失为计算基础计算）的违约金。
7.2 乙方如存在本合同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经甲方催告后仍不改正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年租金3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7.3 甲方无故提前收回房屋，需于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
第八条 合同终止
8.1 如因国家建设、单位扩改建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甲方必须提前终止合同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书面通知乙方，并给予乙方必要的搬迁时间，并在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及时退还乙方剩余的租金和押金。
8.2租赁期满或本合同解除后，本合同即终止，届时乙方须立即将房屋退还甲方。如乙方要求继续租赁，则须在租赁期满前3个月内书面向甲方提出，甲方在租赁期满前2个月内向乙方回复。自合同终止之日起，乙方应立即搬离，逾期未搬离的，每逾期一日按原日租金的2倍支付房屋占用费，甲方有权采取包括强制清场在内的一切措施，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应在乙方完全搬离并结清所有费用后30日内返还乙方押金和剩余租金（如有）。
第九条 争议解决
9.1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租赁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其他约定 
10.1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壹份，乡镇备案壹份、村存档壹份、农交中心壹份、承租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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